
遗失声明
宁夏琦宇林友克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BMHP753Y）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中誉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经营许可证，特此声明。

宁 夏 允 诗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D29TXHXU）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宁 夏 东 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KBN35H）遗失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公章，特此

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华祥丝网经销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04MA76A0R367）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彭辉厨房用品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1MA7743057U）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宁 夏 云 朵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81MAC3DW245Y）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银川嘉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1日开具的立达博览城 66号地

41-202租赁保证金收据，编号：3706846，金额1000元，特此声明。

吴亮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521005395，车
号：宁E51050，特此声明。

王荣遗失宁夏兴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幸福小镇 18幢
1-3层 3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合同编号：2016商业 0391，遗
失购房发票2张，票号：00350508，金额：612365元，日期:2016年8
月 30日；票号：00740420，金额：600000元，日期：2017年 5月 26
日，声明作废。

万彩琴遗失由宁夏鸿海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 5月 5日开具的

恒大珺睿府 12号楼 501购房款收据一份，票号：0009325，金额：

252630元，特此声明。

王晓芳遗失由宁夏鸿海置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开具的

恒大珺睿府小区A1334车位款收据一份，票号：0000635金额：

30150元，特此声明。

杨军遗失宁AD8702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22082442，特此声明。

叶梦浩遗失身份证，证号：640221199507023010，特此声明。

宁夏盛熙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300MA75WFRF46，声明作废。

王新元遗失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2日开

具的盛世江南二期 4 号楼 1 单元 1101 室 1 张收据，收据号：

0008921，金额：110000元整，声明作废。

银川市阅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银川
市阅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czFeEgM4uDcQGPWdKsM4A?pwd=j6rg
提取码：j6rg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阅海九号湖周边居民及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k5ZXhInOwgi3FL_HRtvgA?pwd=jrjn
提取码:jrj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填写后与意

见一起发邮箱：134259015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4/12/16至2024/12/28

银川市水利建设服务中心
2024年12月25日

公告
宁夏林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光明中学已于2024年12月4日将应付给你公司的
“石嘴山市光明中学寄宿制中学绿化工程”欠款人民币陆万贰仟
叁佰元整（62300元）提存于我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
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
费用后归国家所有。请你公司接到本通知后，及时持你公司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提存
领取同意书到本处领取该提存款项。如逾期不来领取，我处将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处理，将该提存款上缴国库。

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裕民南路41号
电话：0952－ 2012609、0952—2018630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证处
2024年12月25日

公告
宁夏林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于2024年12月4日将应付给你公司的“石嘴山市光明中学寄宿制中
学绿化工程”欠款人民币陆万贰仟叁佰元整（62300元）提存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公证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
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请你公司接到本
通知后，及时与我单位联系，或持你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提存领取同意书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证处领取该提存款项。如逾期不来领取，将按照相关
的法律规定处理，将该提存款上缴国库。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永康南路291号
电话：0952－ 3990596

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2024年12月25日

合并重组公告
宁夏大地丰之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0000万元）经股东会决议被宁夏新大地教育科技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000万元）吸收
合并，现拟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合并重组注销登记，合
并后宁夏新大地教育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7500.0000万元。合并后宁夏大地丰之源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公司宁夏新大地教育科技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继。为保障各自债权债务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为放弃，特此公告。联系电
话：18169098489、15809527389。

宁夏大地丰之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新大地教育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通知
陈京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
决定于 2025年 1月 9日上午 9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具
体事项：1.讨论决定公司注销事
宜。2.讨论决定成立清算组。3.
讨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公示并
告知公司债权债务人，请你接到
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
通知。

宁夏和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
烽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MBN364），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烽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宁夏东衡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银川市口腔医院委托，我公司将于2025年1月9日16时，在银川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依法对银川市口腔医院 170个车位三年承包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
价：37860元/年，保证金：6000元

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拍卖成交价仅为停车位承包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不含其他税、费且相关

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2、承包经营期间内承包人不允许转让、转租、转包，医院工作人员停车不收费。
3、承包经营期间必须安排最少两名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班。
4、承包经营期间医院楼外部所有的卫生及植被绿化工作全部由承包人承担。
5、承包经营期间门房的使用，水、电、暖等费用另行支付，不包含在承包费中。
6、竞买人必须是银川市注册登记的停车场服务资质的企业，依法纳税，无不良

信用记录。竞买人报名需提供相关资质证书原件进行资格预审，通过资格预审合
格的企业方可办理报名参与竞买。

7、以上注意事项，承包人如有违约，可立即终止承包经营权。
通过预审的意竞拍单位须于在 2025年 1月 8日 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至银

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并持缴纳凭据和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报名手续，拍卖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全额无息退还；标的所涉及的
优先权人可行使其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在规定时间内优先权人未做登记报名或
书面声明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我公司从公告发布即日起展示并组织竞买人勘
查标的。

拍卖会地址：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报名地址：银川市虹桥路鑫金大厦14楼029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 15909606896

仲裁公告
宁夏润嘉泽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宋荣华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
人仲字【2024】1449号），已于2024年12月20日依法作
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
金劳人仲字【2024】1449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
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话：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
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于本裁决书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1月1日至11月15日工资共计贰仟陆佰玖拾元贰角肆
分（2690.24元）（申请人月平均工资 5319.33元÷21.75
天×11天）；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
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23年8月至2023年11月期
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费用，申
请人将个人应承担的部分主动缴至被申请人单位，由被
申请人统一缴至社保经办机构，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
构核算为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三、驳回申请
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
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
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12月25日

公告
银川爱尚蜗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兵诉你单位工资、
二倍工资、赔偿金的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
仲案字【2024】2274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
营，且邮政快递被退回，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
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 2025
年 3月 12日上午 10时 30分在银川市兴庆区
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银川朵朵禽类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东会于

2024年12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来龙 联系电话：18909567893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宁大农场北银川朵朵禽

类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银川朵朵禽类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4年12月25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李文婷（身份证号码：640103********1228）

女，回族，原系宁夏晟岛科技有限公司职工，该职
工于2024年7月电话提出离职后就未再上班，也
没有履行请假手续，构成长期无故旷工。现通知
你方即刻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逾期三十
日未办理的，视为你方自动离职，我方与李文婷
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特此公告。

宁夏晟岛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
宁夏天桥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宁平安西街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21MA774YGG3G)，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与本营业部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营业部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天桥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宁平安西街营业部
2024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
平罗县华涛通讯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221MA76C0RK63）经股东研究
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 何涛、
杨红英，何涛为组长，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平罗县华涛通讯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中

央储备粮银川直属库有限公司惠农分
公司仓储项目施工项目，项目所使用
的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中央储备粮
银川直属库有限公司惠农仓储项目中
央财政建仓专项资金财务专用章仅限
于收取本项目工程款及付本项目材料
款使用，除该项目收付款以外的书面
信息、授权委托、证明、各类合同、承诺
等均签章无效。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
灵武市秀之美艺术团(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登 记 证 号 ） ：
52640181MJX26315X2），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单位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
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灵武市秀之美艺术团
2024年12月25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滨

河院区）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项目施工一标段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章，仅限于发放农民工工资使用，以外的书面
信息、授权委托、证明、各类合同、承诺等均签章无效。特此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
宁夏盛熙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MA75WFRF46），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
单位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
单位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盛熙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公告
宁夏中铁恒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00MA77GCBQ9W），于 2011年 5月 27日被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原营业执照正、副本均已遗失。特此公告。

宁夏中铁恒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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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月 10日，一场大雪包裹了整个兰
州城。

对于沈星（化名）一家而言，漫天的白雪似乎
也代表着公平正义的即将到来：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甘肃省高级法院再
审，12月 13日，甘肃省高级法院依法公开宣判，
以抢劫罪判处马某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而此时，距离马某
林被原判认定构成盗窃罪刑满释放，仅剩8天。

“我们绝不认可他（马某林）只盗取了我姐的
钱财，他还害死了我姐，现在以抢劫罪判处他刑
罚我们是满意的。”沈星说。

2015年案发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间。案件
究竟堵在了哪里？三级检察机关接续抗诉背后是
怎样的坚守？检察官充分挖掘电子证据的价值又
为成功抗诉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走访案发现场，对话被害人家属、办案检察
官、检察技术人员，尝试讲述背后的办案故事。

神秘失踪后被发现埋尸荒野

“我和他人开车到九寨沟浪（玩儿）去了……”
2015年5月26日6时左右，沈红（化名）的女

儿和弟弟沈星都收到了她发来的短信，家人回拨
电话，却发现关机。5月31日凌晨4时，沈星再次
收到短信“我们再浪二十几天回去……”这一次，
电话依旧打不通。

感觉事有蹊跷后，沈红的丈夫王明（化名）到
甘肃省临夏市公安局报案。不久，王明在家里发
现了妻子的一部旧手机，充电并开机后，妻子储
蓄卡内钱款被多次提取的短信扑涌而来。王明
马上向公安机关报告了该情况。

临夏市公安局迅速调取银行监控视频，锁定
了和政县的马某林。马某林在银行提款时的装
扮一度让警方怀疑是个女人：1.7米左右的身高，
一头长发，戴着口罩，穿着女式 T恤、蓝色牛仔
裤、白色运动鞋。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调取了沈红所在小区的
监控视频。2015年 5月 25日近 22时，沈红接到
电话后离开小区。监控最后捕捉到的画面，是沈
红出现在她经营的鞭炮店附近。公安机关通过
调取道路监控视频发现，大约同一时间，马某林
驾驶一辆黑色轿车进入临夏市，离开临夏时副驾
驶座位上出现了一名女性。

2015年6月21日，公安机关在马某林家门口
将其抓获，从其住宅中查获了32万元现金和沈红
的一张储蓄卡，在住宅附近的杂物堆中，提取到
他男扮女装时的所有衣物。

马某林坚称其与沈红仅有生意上的往来，并不
熟悉，更没有开车搭载过她。黑色轿车是他从堂弟
处借的，车上的女性是他找的“小姐”。至于家中的
32万元现金，马某林解释说，18万元是赌博赢的，10
万元是贷款，还有4万元是做生意挣的。

然而，当公安机关向马某林堂弟询问马某林
借车的情况时，其提供的一些信息引起了公安人
员的注意：“车开回去后我发现，车后排脚垫处有
几处血迹，后排座位也有一片不明液体，几根女
性头发。副驾驶上还有一个女式黑色发卡。”公

安机关对马某林堂弟替换下的旧脚垫进行鉴定，
证实上面的血迹正是沈红的。

公安机关怀疑沈红可能已经遇害。结合马
某林堂弟的证言——马某林在凌晨5时给他打电
话说车熄火在某村半山坡附近，两人离开之前，
马某林称要去看一下旁边自家的树苗，公安机关
决定组织警力对车熄火处周围进行挖掘。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是在那里，一开始
公安人员挖了很久，都没有发现被害人。”该
案公诉人马凌云带记者走访埋尸现场时，站
在车辆熄火地的半山坡处，指着大约 30 米处
的一处荒弃田埂说：“公安人员停下休息时，
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发现有一片草地有些异
样，他们试探着在此处往下挖，真的发现了沈
红的尸体。”马凌云称，经法医鉴定，沈红系被
他人采用捂压口鼻、套头等手段致机械性窒
息死亡。而多名证人证实，马某林家在埋尸
地附近并无树苗。

得知公安机关找到沈红尸体后，马某林一改往
日的供述，承认当晚搭载的女性确实为沈红，其是
受沈红丈夫王明委托将其接到和政县，在和政县一
汽修厂门口将沈红交给了王明，沈红主动给了他两
张银行卡并告知交易密码，委托他取款30万元。

“马某林称与沈红并不熟悉，却能拿到沈
红存有数十万元的银行卡。即便要帮沈红取
钱，马某林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去取钱，为何每
次取钱都在深夜或者凌晨，还要男扮女装。
在另一张银行卡还有 200余元的情况下，马某
林自作主张将该卡丢弃，这明显不合常理。”
马凌云称，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手机轨迹分
析报告、手机基站位置解析，证实沈红手机号
码与马某林手机号码的基站信号在埋尸地附近
有交集。

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

马某林因其他犯罪于2012年12月刑满释放

后，在家人帮助下经营一家百货店，并倒卖少量
烟、酒、鞭炮，因此和经营鞭炮店的沈红相识。

2016年9月2日，临夏回族自治州检察院（下
称“临夏州检察院”）认为，马某林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劫取他人财物后将其杀害，以马某林涉嫌
抢劫、故意杀人罪向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法院提
起公诉，沈红的亲属向马某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赔偿请求。2018年4月，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以马某林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 4万元。一审宣判后，临夏州检察院认
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
畸轻，提出抗诉，甘肃省检察院支持抗诉，被害人
亲属也提出上诉。2019年6月10日，甘肃省高级
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为何会作出如此判决、裁定？
记者了解到，法院认为当晚与被害人联系的

手机、与抢劫杀人埋尸行为有关的重要证据缺
失；沈红乘坐马某林的车进入和政县后去向无法
确定；马某林如何获取沈红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原
因不清。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闭合性证据
链，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
明标准。

判决作出后，甘肃省检察院在研究是否进一
步提请最高检抗诉时，最高检第十一期西部巡讲
团恰好到临夏州巡讲，巡讲团将案件情况带回了
最高检。最高检高度重视，要求甘肃省检察院对
该案进行复查。

甘肃省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
察官夏纪红具体负责承办该案。经详细阅卷、
梳理证据，她认为该案只要重点厘清两个问题，
便能解决症结所在：一是案发当天沈红与尾号
3287的手机号码联系频繁，且接到该电话后走
出小区，该号码由谁使用？二是能否排除他人
作案的合理怀疑？对此，甘肃省检察院将引导
公安机关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不断补
强证据。

生前最后接触者只有被告人

案件复查期间，办案检察官充分挖掘电子证
据的价值，寻求检察技术人员的帮助。

对于尾号 3287的手机号码究竟由谁使用的
问题。虽然案发当晚与被害人联系的手机未能
查获，但甘肃省检察院委托兰州市检察院司法鉴
定中心对被害人和被告人使用的手机号码及随
案移送的5部手机的数据进行恢复、分析后，鉴定
意见显示，马某林曾使用两个手机号码与被害人
进行专线联系，发送多条信息，其中就包括尾号
3287的号码。被害人失踪当天的最后 8条通话
记录均是和马某林在通话，最后三次在当天 22：
03至22：05之间，此后被害人的手机号码再无通
话记录，尾号 3287的手机号码亦再无通话记录。
也就是说，沈红生前最后联系人是马某林。

为确认马某林在案发期间是否和沈红在一
起，甘肃省检察院调取案发时马某林、沈红多个
手机号码的通信数据，并委托有关部门对涉案地
点经纬度信息进行精准测量。

“通过分析经纬度测量数据、案发时段手机
基站位置信息、原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手机数
据，发现沈红使用的两个手机号码和马某林使用
的手机号码基站信号，自 2015年 5月 25日 22时
许处于并轨状态，并向和政县移动，先后于 23时
到24时在马某林家中停留约1小时，26日零时许
至1时许在马某林家附近银行处停留约50分钟，
26日1时至4时许在发现沈红尸体处停留约3小
时。”兰州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介绍道。

“该案虽然不是在封闭的空间进行，但被
害人从 2015年 5月 25日 22时 28分失踪，到凌晨
5时马某林还给堂弟车时，车上已经出现血迹，
26日深夜马某林开始取钱，整个过程连贯紧凑，
结合该案其他证据和经验逻辑推断，沈红被害前
唯一联系和接触者只有马某林，能够排除第三人
作案可能。”夏纪红表示，2022年 8月 13日，甘肃
省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对该案提出抗诉。考虑到
马某林涉嫌为谋财而杀人，建议将指控罪名变更
为抢劫罪。

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李
豪细致阅卷审查后，前往甘肃召开有公安机关
原现场勘查人员、审讯人员、法医以及省、州检
察院办案检察官等参加的座谈会，查看马某林
作案路线，认真复核原案有关证据，特别是对技
术性证据的审查与运用多次组织分析论证，并
提讯马某林。

此外，针对马某林将被害人交给其丈夫王明
的辩解，李豪又指导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补
充调取了王明手机号码信号轨迹，结合证人证言
等证据，证实在案发时间段，王明未出现在和政
县，而是在其他地方，排除了王明作案的嫌疑。

2023年 7月 5日，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与会检察官一致同意抗诉。

最高检抗诉后法院改判

最高检检委会审议后，2023年12月18日，最
高检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诉。在 17页的抗诉书

中，最高检除列举上述新证据外，也针对原判决
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回应。

关于作案工具、被害人手机等重要证据缺失
的问题。马某林有犯罪前科，具有强烈的反侦查
意识，案发前就使用沈红身份证办理了一个专用
手机号码与沈红单线联系，还打电话举报沈红丈
夫出轨，编造将沈红交给其丈夫的谎言试图嫁祸
给他。该案在一个月后才侦破，其有足够的时间
去毁灭作案工具，部分证据缺失可以理解。

关于马某林如何获得沈红银行卡及交易密
码原因不清的问题。被害人多名亲属均证明，被
害人生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且马某林欠被害人
20多万元货款，沈红不可能在马某林未偿还其欠
款的情形下，主动将有数十万元存款的银行卡交
给马某林并告知交易密码。此外，马某林取钱的
时间、装扮也不符合常理。

关于沈红失踪后谁给被害人家属发送短信
的问题。沈红家属证实，她没有发送短信的习
惯，且发送短信后立即关机，不符合常理；沈红失
踪后以其名义共发出了两条短信，内容均称去九
寨沟游玩，但发送短信手机信号的地点从未离开
马某林家附近。且在发送第二条短信前几天，马
某林已将接沈红的车子归还给车主，后经公安机
关勘查，还车时车内已有被害人沈红的血迹，可
以排除沈红发信息的可能。

“该案中马某林虽是‘零口供’，但认定其为
谋财而致沈红死亡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与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证据
链。”李豪介绍，最高检抗诉后，最高法指令甘肃
省高级法院对该案再审。

今年盛夏，在临夏州检察院内，记者见到了
沈星。当听到案件马上要开庭再审时，他双手交
叉到一起，神情有些激动：“这些年谈起我姐，我
爸妈就止不住落泪。我们期待能有一份公正的
判决。”

8月 9日上午，马某林抢劫案在甘肃省高级
法院再审开庭。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元
明带队旁听庭审。法庭上，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
的举证质证，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指控的案件事
实、案件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兰州市检察院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
人出庭。

12月 13日，甘肃省高级法院对该案依法公
开宣判，认为根据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结合
原审在案证据，足以认定马某林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劫取被害人的财物，并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实，
其行为依法构成抢劫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

“该案的成功抗诉是上下级检察机关接续
监督的结果。”元明告诉记者，刑事诉讼证明是
一种回溯性司法证明活动，不可能完全复原犯
罪活动的所有细节，尤其是像本案一样既无目
击证人，被告人又“零口供”的疑难复杂案件更
是如此。办理此类案件时，重罪检察办案人员
要按照最高检党组提出的“三个善于”要求，抓
住案件主要矛盾，充分运用检察技术辅助检察
办案，通过综合审查全案证据，深入分析间接证
据是否相互印证、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是否
能够形成封闭证据链条，据此判断被告人是否
为作案人。

十年过去，如今，沈红生前经营的鞭炮店已
改换门面，成为一家杂货店。伴随着终审判决的
到来，沈红亲属的生活也将重新开始。

据《检察日报》

还有8天刑满释放的他被改判死缓
——最高检抗诉马某林抢劫案背后

2021年11月30日，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犯罪现场进行复核勘验。


